附件3

广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评表
	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
	

	依托单位
	

	评估内容
	自评标准
	参考分
	自评分
	需提供的佐证材料
	材料

页码

	中心建设情况
	1.

场地

设备
（5分）
	有办公、研发场地、科研设备，1分。建设有国家级其他创新平台，4分。
	5
	
	1.中心办公场地、相关房产建设、购买或租用合同等相关证明（复印件）

2.国家级、自治区级或市级创新平台批复文件（复印件）

3.大型仪器设备清单（规格、型号、生产厂家、购置时间）、发票及实物照片
	例：

P2

P8-9

P12-15

	
	
	有办公、研发场地、科研设备，1分。建设有自治区级其他创新平台，3分。
	4
	
	
	

	
	
	有办公、研发场地、科研设备，1分。建有市级创新平台或依托单位自主建设平台，1分。
	2
	
	
	

	
	2.

科研

团队

（6分）
	科研团队30人以上，3分。有 C 级以上高层次领军人才参与研发，3分。
	6
	
	1.领军人才的职称、职务、荣誉称号证书等相关证明（复印件）
2.广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情况表、中心固定人员花名册及其有效的对应人员工资发放表（复印件）
	

	
	
	科研团队20人以上，2分。有 E 级以高层次领军人才参与研发，2分。
	4
	
	
	

	
	
	科研团队10人以下，1分。有高级技术职称 3 人以上人才参与研发，1分。
	2
	
	
	

	
	3.

经费

保障

（8分）
	单位每年都拨付经费100万元以上，3分。研发投入占依托单位主营业务收入5%（含）以上，5分。
	8
	
	1.科技经费投入财务账表、税收优惠明细表（复印件）

2.研发投入报表/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）


	

	
	
	单位每年拨付经费50万元至100万元，2分。研发投入占依托单位主营业务收入3%（含）-5%，3分。
	5
	
	
	

	
	
	单位每年拨付经费50万元以下，1分。研发投入占依托单位主营业务收入3%以下，1分。
	2
	
	
	

	
	4.
制度

建设

（3分）
	建立有专门的中心管理制度，2分。各项制度公示上墙，1分。
	3
	
	1.正式发布中心管理规章制度的文件（复印件）

2.上墙照片
	

	
	
	参考单位科研管理制度执行，1分。各项制度公示上墙，1分。
	2
	
	
	

	
	
	未建立有相关管理制度。
	0
	
	
	

	中心运行成效
	1.

科研

项目

（7分）
	承担有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每项3分。
	7
	
	1.承担项目（课题）清单及下达文件或合同（复印件）

2.科技计划项目清单及立项合同（关键页复印件）
	

	
	
	承担自治区级科研项目，每项2分。
	4
	
	
	

	
	
	承担市厅级或单位自立科研项目，每项1分。
	2
	
	
	

	
	2.

科研

产出

（25分）
	研发新产品、新技术（工艺）3项（含）以上，6分。获得发明专利授权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软件著作权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5项（含）以上，5分。牵头或参与制定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标准，3分。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或获得自治区级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以上，8分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、著作，3分。
	25
	
	1.新技术/新工艺/新产品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、生产批文、认证认可和相关资质证书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相关材料（复印件）
2.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软件著作权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清单及证书（复印件）

3.参与制定（含修订）的标准清单及关键页（复印件）

4.获国家级或自治区级奖励的获奖证书（复印件）

5.发表论文、著作表（应包含论文名称、作者、单位、出版日期、发表刊物、卷期号及页码、引文检索情况）
	

	
	
	研发新产品、新技术（工艺）2项，4分。获得发明专利授权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软件著作权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3-4项，4分。牵头或参与制定地方标准，2分。获自治区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，6分。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，2分。
	18
	
	
	

	
	
	研发新产品、新技术（工艺）1项，2分。获得发明专利授权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软件著作权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1-2项，2分。牵头或制定企业、团体标准，1分。获自治区级科学技术奖励三等奖，4分。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可查询刊物上发表论文，1分。
	10
	
	
	

	
	3.

产业化

（25分）
	新增销售收入或节省成本1000万元（含），10分，1000万元以上每增加500万得1分。上缴利税2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5分。引进技术3项（含）以上，3分。解决社会就业100人（含）以上，3分。
	25
	
	1.中心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的财务报表（关键页复印件）

2.纳税申报表（复印件）

3.引进技术的技术交易合同或协议（复印件）

4.新雇佣员工清单及有关材料（关键页复印件）

5.对社会影响相关的媒体报道（复印件）
	

	
	
	新增销售收入或节省成本500万元（含），5分。5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每100万得1分。上缴利税100万元（含）至200万元，4分。引进技术2项，2分。解决社会就业50人（含）至100人，2分。
	18
	
	
	

	
	
	新增销售收入或节省成本500万元以下，每100万得1分。上缴利税100万元以下，3分。引进技术1项，1分。解决社会就业50人以下，1分。
	10
	
	
	

	
	4.

工程化

（15分）
	有示范推广基地500亩（含）以上，10分。或中试基地（生产线）且中试设施设备原值 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10分。有国家优质工程或国家新技术示范工程，5分。
	15
	
	1.第三方出具的相关技术、成果、新品种推广示范相关证明
2.建成示范推广基地、中试基地或生产线清单及实物照片、相关房产建设、购买或租用合同等相关证明、中试设施设备清单（规格、型号、生产厂家、购置时间）、发票及实物照片（复印件）
3.示范工程批复文件等（复印件）
	

	
	
	有示范推广基地100-500亩之间，每100亩2分。或有中试基地（生产线）且中试设施设备原值200万元（含）至1000万元，每200万得2分。有自治区示范工程，4分。
	12
	
	
	

	
	
	有示范推广基地100亩以下，2分。或有中试基地（生产线）且中试设施设备原值200万元以下，2分。有行业示范工程，3分。
	7
	
	
	

	
	5.

人才

培养

（3分）
	培养硕士以上 5 人以上，或职称晋升5人以上，或引进人才3人以上。
	3
	
	1.培养硕士以上人员学位证书（复印件）

2.晋升人员职称证书（复印件）
3.引进人才的相关荣誉证书、批复文件、职称证书（复印件）
	

	
	
	培养硕士以上2-4 人，或职称晋升2-4人，或引进人才1-2人。
	2
	
	
	

	
	
	未实现人才培养、引进计划，未开展人才培训。
	0
	
	
	

	
	6.

技术

交流

（3分）
	开展国内外合作3项以上，或组织开展行业技术交流，举办技术讲座、专题培训、技术推广、论坛等3场次以上，或为企业提供人员培训、技术咨询、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3次以上，3分。
	3
	
	1.开展国内外合作的合同或协议（复印件）
2.技术交流活动清单及有效的图文记录（复印件）

3.在行业企业出具的相关服务证明

4.输出技术的技术交易合同或协议（复印件）
	

	
	
	开展国内外合作2项，或组织开展行业技术交流，举办技术讲座、专题培训、技术推广、论坛等2场次，或为企业提供人员培训、技术咨询、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2次。
	2
	
	
	

	
	
	未开展相关交流活动或服务。
	0
	
	
	

	满分
	100
	合计：       分


注：1. 参考分为对应指标项的最高分。

同一“自评标准”栏内不同指标可叠加，叠加后得分不超过对应参考分。

3. 不同栏的同一指标不叠加，不可重复计分。如：“科研产出”参考分为25分的对应指标项中“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或获得自治区级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以上，8分”，得分不再叠加参考分为18分对应指标项中“获自治区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，6分”，也不能叠加参考分为10分对应指标项中“获自治区级科学技术奖励三等奖，4分”。


